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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教程》主要内容简介：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1996年首期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998年
首期面向政法部门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以来，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
形成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两个渠道招生的培养模
式。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面向政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大学本科毕业并具有3年
以上工龄的在职人员，其招生工作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部
署。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央政法各部门都将这种教育形式纳入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之中，作为完善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提高干部队伍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主要工作渠道。
自1998年起每年度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阶段，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五个政法部门都联合发出招生通知，进行统一的动员和部署。为保
障这一工作顺利实施，国务院学位办规定，各培养单位在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录取
中，应确保政法系统考生的录取比例为本校当年录取限额的80％。自1998年至今，在职攻读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总计招生4万余人，为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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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案件的事实与程序的事实，客观的真实与程序的真实，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
，检验客观的真实的方式与途径有许多，诸如证据的充分。我们固然希望结果得到直接的支持，但是
事实并不如此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结果是否合乎客观真实是难以检验的。正当程序要求“公正
必须首先是被看得见的公正”。“看得见的公正”就是程序的公正。既然结果是否合乎客观真实是难
以检验的，那就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例如，进行诉讼而遭致败诉的当事人
虽然对判决不满，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有理由相信公正无
私的法官进行慎重地审理，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只要是严格遵守正
当程序的，其结果就应当被视为合乎正义的。四、对立意见的交涉正当程序是高度制度化的程序，因
此对于当事人的设置有严格要求，这就是当事人的相互对立或竞争关系。当事人在社会生活的相互行
为和关系中产生意见分歧或利益冲突，程序开始于冲突一方的申请①，程序是这种行为和关系的进一
步延续，并且，程序通过当事人的相互行为和关系而得以实现。当事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
事人的利益或意见必须是相互对立或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些利益和意见如果不是相互冲突或相互竞争
的关系，则不符合正当的程序。也正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或竞争，才使得各方利益的协商
和让步成为可能。对立的各方在程序中同时具有了妥协的机会。当事者有权利进行意见的讨论、辩驳
和说服，并且是直接参与、充分表达、平等对话，达到集思广益促进理性选择的效果。一般来说，程
序起始于纠纷，而纠纷的本质是关于问题处理意见的矛盾，如果意见相同也就不存在纠纷。程序就是
为了沟通意见并使意见达成一致.西方古老的“正当程序”的原意就包含着“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
取”的原理，后来发展成为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
到倾听的权利。现代法律程序中的知情权、辩论权和听证权等，也都来源于这一原则并被归结为“意
见交涉”。如果程序并没有分化为对立面的设置，则交涉无从谈起。程序参加者如果缺乏立场上的对
立性和竞争性，这种意见的发表形式就变质了。以审判为例，其最突出的外观形态是矛盾的制度化，
问题以对话和辩论的形式处理，容许互相攻击，这使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有机会在浓缩的
、受到控制的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显露出来。当然，程序中的对立竞争并不排斥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
，对立的各方仍然具有统一性。所以，正当程序意味着建立制度性妥协的机制，使交涉过程制度化。
正当程序营造了一种特定的时空和气氛，用来保证程序参加者根据证据资料和预定规则进行直接、充
分、平等的对话。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各种不同的利益、观点和方案均得到充分比较和推敲，都能够
得到充分考虑和斟酌，从而实现优化选择，使决定作得最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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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好、送货快就是打折打得太少了，有点贵
2、书得印刷质量很好，赞一个，学习中~~
3、书很厚很沉，是正版，考试必备书籍
4、非常不错的书!发货速度也很快!
5、书是正品，不管是纸张还是字体都很好！
6、比较权威的比较详细的比较贵的，哈哈
7、作为教材，质量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分成几本而不是一大厚本就更好了，实在不方便携带。
8、指定教材，可是不适合我详读，全当查字典了⋯
9、内容全，系统，商家服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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